行政备案类

（共177项）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行政备案
	诊所备案（除中医外）
	魏县行政审批局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限制类医疗技术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2018年8月1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1号发布）第十一条；
2.《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启用河北省限制类医疗技术备案系统的通知》（冀卫办医函〔2017〕88号）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疗机构（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站）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医疗领域投资活力的通知》（国卫法制发〔2017〕43号）第一条；
2.《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疗机构取消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38号）第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病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4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4号公布，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四十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菌（毒）种或样本名单、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机构管理办法》（2009年7月16日卫生部令第68号发布）第二十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伦理委员会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2016年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1号发布）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抗菌药物供应目录和调整、抗菌药物临时采购情况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2012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84号公布）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开展医疗美容项目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2002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19号发布，根据2016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8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8件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正）第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中医诊所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9号发布）第十四条；
2.《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4号发布）第三条、第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旅行社分社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旅行社条例》（2009年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0号公布，根据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改）第十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0号公布，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四十二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民办学校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9号公布，根据2021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1号修订）第十二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民办学校章程修改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9号公布，根据2021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1号修订）第十九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民办学校教师劳动聘用合同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9号公布，根据2021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1号修订）第三十七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民办学校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9号公布，根据2021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1号修订）第三十八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旅行社条例》（2009年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0号公布，根据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改）第十一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2016年1月18日文化部令第56号发布）第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第二十五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藏品档案、管理制度、文物定级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博物馆陈列展览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博物馆条例》（2015年2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9号发布）第三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个体演员和个体演出经纪人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9号发布，根据2020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2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9号发布，根据2020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2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印刷业经营者变更主要登记事项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5号公布，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第十条、第十二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3号公布，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五次修订）第三十七条；
2.《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5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10号公布）第十条、第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设立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5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10号公布）第十条、第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设立临时零售点开展出版物销售活动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5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10号公布）第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终止出版物发行经营活动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5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10号公布）第十条、第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确定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手里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7.办理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16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4号公布，根据2021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决定》修改）第三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土壤污染责任人对农用地地块风险管控效果、修复效果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发布）第五十七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生产、经营应实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1994年7月26日林业部令第4号发布）第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水利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报告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2003年6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中国民航总局、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号发布）第六条；
2.《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勘察（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水总〔2004〕511号）第十七条；
3.《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监理单位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2006年12月18日水利部令第28号发布）第五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水利工程开工报告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规定》（1995年4月21日水利部发布,根据2016年8月1日水利部令第48号修改）第十三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2001年10月29日水利部令第14号发布）第八条、第五十三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畜禽养殖场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5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5号公布）第三十九条；
2.《河北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规模标准和备案程序管理办法》（冀政办函〔2007〕42号）第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1989年3月13日国务院发布，根据2021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05号修改）第三十八条；
2.《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00年7月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决定》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执业兽医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根据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第六十九条；
2.《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执业兽医注册等2项行政许可后续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21〕22号）第一部分。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乡村兽医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20〕13号）附件1第7项；
2.《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乡村兽医登记许可后续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20〕46号）全文；
3.《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衔接落实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冀政办发〔2020〕7号）附件1第5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农药经营者设立分支机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16号发布，根据2022年4月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二十五条；
2.《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7年6月21日农业部令第5号公布，根据2018年12月6日农业农村部令第2号修订）第二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土壤污染责任人对污染的农用地地块修复方案及效果评估报告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发布）第五十七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2020年10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6号发布）第四十四条；
2.《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4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4号公布，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第二十五条；
3.《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仅从事食用菌菌种栽培种经营个人和单位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2006年3月27日农业部令第62号公布，根据2015年4月29日农业部令第1号修订）第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企业投资项[image: image1.png]


目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1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3号公布）第三条；                                                       2.《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7年3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号发布）第四条、第六条；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第二条；
4.《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条；
5.《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第一条；
6.《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河北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冀政发〔2017〕8号）第一条；
7.《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实施办法的通知》（冀政字〔2018〕4号）第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提出备案意见。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7年3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号公布）第四条、第六条；
2.《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实施办法的通知》（冀政字〔2018〕4号）第七条；
3.《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工作的通知》（冀工信规函〔2018〕716号）第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提出备案意见。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image: image2.png]


行政备案
	代理记账分支机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6年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0号发布，根据2019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8号《财政部关于修改〈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等2部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改）第九条、第十六条；
2.《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财办会〔2022〕7号）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提出备案意见。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2007年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47号发布）第十条、第十七条；
2.《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备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办金〔2021〕89号）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提出备案意见。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测绘项目备案登记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河北省测绘航空摄影管理规定》（2011年11月21日省政府令第11号公布）第十条；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办法》（2005年5月27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2号发布）第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提出备案意见。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建设工程最高限价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河北省建筑条例》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6号
《河北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4]8号
《河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办法》冀建法[2007]315号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6号
《河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办法》冀建法[2007]315号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6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河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冀建法[2007]315号）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6号
《河北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4]8号
河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冀建法[2007]315号）
河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
《河北省建筑条例》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备案（实施电子招投标的项目除外）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17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决定》修正）第二十三条；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投标管理办法》（2001年6月1日建设部令第89号发布，根据2019年3月1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7号修正）第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提出备案意见。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招标文件备案（实施电子招投标的项目除外）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河北省建筑条例》（2004年5月28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根据2019年7月25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十四条第二款；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1年6月1日建设部令第89号发布）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提出备案意见。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17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决定》修正）第十二条第三款；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2001年9月27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根据2005年1月9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改）第十二条；

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1年6月1日建设部令第89号发布）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提出备案意见。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提交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17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决定》修正）第四十七条；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1年6月1日建设部令第89号发布）第四十四条；

3.《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2001年9月27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布，根据2005年1月9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改）第三十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提出备案意见。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国家网信办关于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意见》建房规〔2019〕10号《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9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3号发布）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施工图审查情况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2013年4月2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3号发布，2018年12月2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修改）第十三条第一款。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行政备案
	房地产开发项目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河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规定》省政府令[2004]第3号，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726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行政备案
	物业服务合同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6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9号公布，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全文；
2.《物业承接查验办法》（建房〔2010〕165号）第二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物业承接查验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6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9号发布，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全文；
2.《物业承接查验办法》（建房〔2010〕165号）第二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城镇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招标投标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建住房[2003]13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事项变更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2014年1月3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根据2020年2月24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十八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00年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6号公布，根据2020年1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9号修订）第四十一条；
2.《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2022年3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3号公布）第二十一条；
3.《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2017年12月2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8号发布）第八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2005年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第7号发布，根据2023年11月10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第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5年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第7号发布，根据2023年11月10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第三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小型客船运输业务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6号公布）第四十五条；
2.《河北省小型客船运输管理规定》（2019年4月12日省政府令第4号发布）第六条；
3.《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异地经营三个月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2019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42号发布）第五十一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从事货运代理（代办）等货运相关服务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19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17号发布）第十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道路货运经营者设立分公司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19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17号发布）第十五条、第十七条；
2.《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运便字〔2014〕181号）第六部分；
3.《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2020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22号发布）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变更名称、地址等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19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17号发布）第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设立分公司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05年7月12日交通部发布，根据2020年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17号修正）第二十七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服务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2005年6月24日交通部发布，根据2019年6月2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十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备案事项变更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2005年6月24日交通部发布，根据2019年6月2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6号公布，根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三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老旧运输船舶特别定期检验后继续经营水路运输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2006年7月5日交通部发布，根据2021年8月1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的决定》第四次修正）第二十六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班车客运经营者起讫地客运站点、途经路线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20年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17号发布）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定制客运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05年7月12日交通部发布，根据2020年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17号修正）第六十三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粮食收购企业信息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04年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7号公布，根据2021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0号第三次修订）第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粮油仓储单位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粮油仓储管理办法》（2009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5号公布）第六条；
2.《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办法》（冀粮〔2012〕3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熏蒸作业熏蒸方案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2009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5号公布）第二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2015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9号发布）第七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洗染业经营者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洗染业管理办法》（2007年5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5号公布）第五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零售商促销行为备案登记
	魏县行政审批局
	1.《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2006年9月12日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18号发布）第二十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河北省网络食品交易主体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2016年7月1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7号公布，根据2021年4月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改）第八条；
2.《邯郸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转发省局加强网络食品销售监管工作的通知）（邯食药监食流函〔2017〕71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食品经营备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三十五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河北省网络餐饮服务主体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7年11月6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发布）第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冷藏冷冻食品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2009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7号公布，根据2019年3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2次常务会议修订）第二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5号公布，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订）第二十九条；
2.《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19〕33号）全文；                                                                                                      3.《关于建立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结算业务协同管理工作机制的通知》（医保办发〔2019〕33号）全文；
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20号）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公路工程工地试验室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运工程工地试验室管理工作的意见》（厅质监字〔2009〕183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备案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备案证明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备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4、从事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5、从事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商品房现房销售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88号，自2001年6月1日起施行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2000年4月4日建设部令第2号，2009年10月19日予以修改 第四条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2017年10月7日予以修改 第四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人民防空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联合验收、统一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 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实行备案制度。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接受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及有关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实行备案制。人防工程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组织，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履行监督责任。人防工程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将竣工备案材料报送人防主管部门备案。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办发〔2016〕46号）第五条；2.《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07〕263号）第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社会团体印章和银行账号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发布，根据2016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十六条；
2.《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1993年10月18日民政部、公安部令第1号发布）第四部分。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和银行账号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发布）第十四条；
2.《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管理规定》（2000年1月19日民政部、公安部令第20号发布，根据2010年12月27日《民政部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订）第四部分。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方案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3号发布）第二十四条、第五十五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慈善组织异地公开募捐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3号发布）第二十三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慈善信托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3号发布）第四十五条；
2.《慈善信托管理办法》（银监发〔2017〕37号）第十五条；
3.《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律师事务所公章、财务章印模和开立的银行账户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11号发布，根据2018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42号修订）第二十四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企业年金方案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企业年金办法》（2017年12月1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令第36号公布）第九条；
2.《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的意见》（人社厅发〔2014〕60号）全文；
3.《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总工会关于推进企业年金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冀人社字〔2021〕79号）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企业年金方案重要条款变更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企业年金办法》（2017年12月1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令第36号公布）第十一条、第十三条；2.《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的意见》（人社厅发〔2014〕60号）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企业年金方案终止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企业年金办法》（2017年12月1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令第36号公布）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2.《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的意见》（人社厅发〔2014〕60号）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2018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0号发布）第十八条；
2.《关于做好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及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冀人社规〔2018〕22号发布）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劳务派遣单位设立分公司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发布）第二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进行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第七条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建成后，组织建设的单位应当及时组织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方可投入使用。
　　排污单位或者其他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所有权单位，应当在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验收后五个工作日内，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有关情况交有管辖权的监督检查机构登记备案。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主要设备或者核心部件更换、采样位置或者主要设备安装位置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重新组织验收。排污单位或者其他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所有权单位应当在重新验收合格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有管辖权的监督检查机构变更登记备案。
　　有管辖权的监督检查机构应当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登记事项及时予以登记，作为现场监督检查的依据。
2011年12月30日环境保护部2011年第二次部务会议通过，自2012年4月1日起施行。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人员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五十五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设立能源管理岗位，在具有节能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中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能源管理负责人负责组织对本单位用能状况进行分析、评价，组织编写本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提出本单位节能工作的改进措施并组织实施。能源管理负责人应当接受节能培训。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依据文号：2005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5号公布，根据2018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3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条款号：第十三条生产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生产之日起30日内，将生产的品种、数量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经营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经营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前两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收到备案材料的当日发给备案证明。

2.《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依据文号：2006年4月5日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号公布，条款号：第三条国家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对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行许可证管理，对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行备案证明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的审批和许可证的颁发工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和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的备案证明颁发工作。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的备案证明颁发工作。第十八条生产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生产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生产的品种、数量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经营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经营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第二、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备案证明
	魏县行政审批局
	1.《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依据文号：2005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5号公布，根据2018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3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条款号：第十三条生产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生产之日起30日内，将生产的品种、数量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经营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经营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前两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收到备案材料的当日发给备案证明。

2.《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依据文号：2006年4月5日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号公布，条款号：第三条国家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对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行许可证管理，对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行备案证明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的审批和许可证的颁发工作。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和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的备案证明颁发工作。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石油天然气管道竣工测量图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十九条管道建成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应当审查管道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管道保护要求，经验收合格方可正式交付使用。

第二十条管道企业应当自管道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六十日内，将竣工测量图报管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应当将管道企业报送的管道竣工测量图分送本级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国土资源、铁路、交通、水利、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和有关军事机关。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石油天然气管道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三十九条管道企业应当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并报管道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配备抢险救援人员和设备，并定期进行管道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发生管道事故，管道企业应当立即启动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按照规定及时通报可能受到事故危害的单位和居民，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事故危害，并依照有关事故调查处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接到报告的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上报事故情况，并根据管道事故的实际情况组织采取事故处置措施或者报请人民政府及时启动本行政区域管道事故应急预案，组织进行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石油天然气管道停止运行、封存、报废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管道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管道企业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并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大型救灾捐赠和募捐活动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救灾捐赠管理办法》（2008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35号公布）第九条开展义演、义赛、义卖等大型救灾捐赠和募捐活动,举办单位应当在活动结束后30日内,报当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备案内容包括：举办单位、活动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及款物用途等。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公益性民间组织救灾捐赠款分配、使用方案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救灾捐赠管理办法》（2008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35号公布）第七条第二十二条　救灾捐赠受赠人应当对救灾捐赠款指定账户,专项管理;对救灾捐赠物资建立分类登记表册。
第二十三条　具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应当按照当地政府提供的灾区需求,提出分配、使用救灾捐赠款物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接受监督。
第二十四条　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组织开展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性救灾捐赠活动中,国务院民政部门可以统一分配、调拨全国救灾捐赠款物。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调拨的救灾捐赠物资,属境外捐赠的,其运抵口岸后的运输等费用由受援地区负担;属境内捐赠的,由捐赠方负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调拨的救灾捐赠物资,运输、临时仓储等费用由地方同级财政负担。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根据灾情和灾区实际需求,可以统筹平衡和统一调拨分配救灾捐赠款物,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统计。对捐赠人指定救灾捐赠款物用途或者受援地区的,应当按照捐赠人意愿使用。在捐赠款物过于集中同一地方的情况下,经捐赠人书面同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调剂分配。发放救灾捐赠款物时,应当坚持民主评议、登记造册、张榜公布、公开发放等程序,做到制度健全、账目清楚,手续完备,并向社会公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会同监察、审计等部门及时对救灾捐赠款物的使用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捐赠人有权向救灾捐赠受赠人查询救灾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救灾捐赠受赠人应当如实答复。
第二十七条　对灾区不适用的境内救灾捐赠物资,经捐赠人书面同意,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后可以变卖。对灾区不适用的境外救灾捐赠物资,应当报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后方可变卖。变卖救灾捐赠物资应当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统一组织实施,一般应当采取公开拍卖方式。变卖救灾捐赠物资所得款必须作为救灾捐赠款管理、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八条　可重复使用的救灾捐赠物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回收、妥善保管,作为地方救灾物资储备。
第二十九条　接受的救灾捐赠款物,受赠人应当严格按照使用范围,在本年度内分配使用,不得滞留。如确需跨年度使用的,应当报上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第三十条　救灾捐赠款物的接受及分配、使用情况应当按照国务院民政部门规定的统计标准进行统计,并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第三十一条　各级民政部门在组织救灾捐赠工作中,不得从捐赠款中列支费用。经民政部门授权的社会捐助接收机构、具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自身组织章程,在捐赠款中列支必要的工作经费。捐赠人与救灾捐赠受赠人另有协议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救灾捐赠、募捐活动及款物分配、使用情况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统一向社会公布,一般每年不少于两次。集中捐赠和募捐活动一般应在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向社会公布信息。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重大危险源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河北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规定》（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9]第12号））第八条第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安全评估后的重大危险源及时登记建档。登记建档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单位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二)重大危险源的基本情况;(三)重大危险源相关技术资料;(四)检测及监控措施;(五)重大危险源应急预案;(六)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告;(七)重大危险源的其他情况。第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安全评估后5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将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情况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备案。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的主要内容发生改变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更新档案并上报备案。


	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河北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规定》（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9]第12号）规定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接受备案。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重大事故隐患申请不予备案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致使行政执法行为被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被责令履行法定职责、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3、超越职权，违法决定，或者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直接财产损失的；
4、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按规定采取措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
5、在备案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1998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号发布）第十三条；

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2020年4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发布）第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地震应急预案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1997年12月2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200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号修订）第四十六条；
2.《河北省防震减灾条例》（2013年5月30日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号发布）第二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规定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接受备案。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备案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致使行政执法行为被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被责令履行法定职责、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3、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5、在备案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区域内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在城市道路两侧或者公共场地临时摆设摊点备案
	魏县行政审批局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证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是否同意办理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主管部门备案，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确定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6.办理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录用未成年工登记备案
	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劳部发〔1994〕498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审核通过；不符合条件的不予通过。
3.决定责任:符合条件的，做出核准的决定；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核准。
4.送达责任:根据办理方式现场或线上告知。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企业未成年用工的指导，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而不予受理，且不说明原因及依据的；
2.对不符合条件，而予以受理的；
3.不依法履行审批职责，对需要补充材料，不能一次性告知和说明情况的；
4.未严格按政策规定核准办理，或因政策把关不严放宽条件认定，并造成不良后果的；
5.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劳动用工备案
	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就业失业登记、社会保险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统一登记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90号）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就业失业登记、社会保险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统一登记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冀人社发〔2019〕3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审核通过；不符合条件的不予通过。
3.决定责任:符合条件的，做出核准的决定；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核准。
4.送达责任:根据办理方式现场或线上告知。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企业用工备案的指导，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而不予受理，且不说明原因及依据的；
2.对不符合条件，而予以受理的；
3.不依法履行审批职责，对需要补充材料，不能一次性告知和说明情况的；
4.未严格按政策规定核准办理，或因政策把关不严放宽条件认定，并造成不良后果的；
5.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爆破作业项目合同备案
	魏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和〈爆破作业项目管理要求〉有关事项的通知》（公治〔2012〕240号）第五部分。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废旧金属经营备案
	魏县公安局
	1.《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2006年5月17日商务部第5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2019年1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1号《商务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订）第八条；
2.《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工作的通知》（公通字〔2007〕70号）第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国际联网备案
	魏县公安局
	1.《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1997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33号发布，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旅馆变更登记备案
	魏县公安局
	1.《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1987年11月10日公安部发布，根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第四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印章刻制备案
	魏县公安局
	1.《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1951年8月15日公安部发布）第六条；
2.《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7号）第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娱乐场所备案
	魏县公安局
	1.《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8号公布，根据2020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2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十一条；
2.《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2008年6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03号发布）第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剧毒化学品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化学品储存数量、地点及管理人员备案
	魏县公安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4号公布，根据2013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5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二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道路运输企业聘用机动车驾驶人备案
	魏县公安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发布）全文；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2004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5号公布，根据2017年10月7日国务院令第687号修改）全文；
3.《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04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71号发布，根据2021年1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62号修订）第八十二条；
4.《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登记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的戒毒人员的信息备案
	魏县公安局
	《戒毒条例》（2011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7号公布）第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备案
	魏县公安局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05年8月17日国务院第102次常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9月18日国务院令第703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第二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集会、游行、示威人员佩戴标志式样备案
	魏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1992年6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8号发布，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二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销售、购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情况备案
	魏县公安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4号公布，根据2013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5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四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民用爆炸物购销情况备案
	魏县公安局
	1.《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6号公布,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二十四条；
2.《河北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实施办法》（2008年3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第4号公布）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3.《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民用爆炸物进出口情况备案
	魏县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管理办法》（2012年2月1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第23次部务会议通过）第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备案
	魏县公安局
	1.《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4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6号公布）第十二条；
2.《河北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实施办法》（2008年3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第4号公布）第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出所治疗备案
	魏县公安局
	1.《戒毒条例》（2011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7号公布，根据2018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3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三十一条；
2.《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办法》（2011年9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17号发布）第四十六条；
3.《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接待训练、比赛等射击活动备案
	魏县公安局
	1.《射击竞技体育运动枪支管理办法》（2010年9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令第12号发布）第十九条；
2.《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工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剩余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备案
	魏县公安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4号公布，根据2013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5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学校购买或租用专门用于接送学生机动车车辆管理制度备案
	魏县公安局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建设部、交通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令第23号公布）第二十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治安保卫机构和人员备案
	魏县公安局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2019年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54号发布）第二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转产、停产停业后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库存处置方案备案
	魏县公安局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2019年7月6日公安部令第154号发布）第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易制毒化学品销售、购买情况备案
	魏县公安局
	1.《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05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5号发布）第十九条；
2.《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2006年8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87号发布）第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公章刻制业备案
	魏县公安局
	《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开锁业备案
	魏县公安局
	《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
《关于规范开锁经营单位经营行为加强开锁行业管理的通知》（公通字〔2007〕17号）
《公安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加强开锁行业管理严厉打击利用开锁技术违法犯罪的通知》（公通字〔2010〕44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魏县
应急管理局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8号）第七条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8号）规定应当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应急预案备案登记建档制度，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没有按照规定报送应急预案备案的责令整改并按照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企业申请不予受理、备案的；

2.向不符合条件的企业颁发备案证明的；

3.超越、滥用法定职权致使行政执法行为被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被责令履行法定职责、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4.在管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或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危险化学品单位安全评价报告及整改方案备案
	魏县
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 第二十二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3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的方案。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在港区内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六条关于生产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的规定，适用于使用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关于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的规定，适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第二十二条关于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的规定，适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审查其真实性、有效性。

3.实施责任：对审查合格的予以办理备案。

4.归档责任：备案材料及时进行整理，立卷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
	魏县
应急管理局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5号）第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到现场进行核查，告知申请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给与备案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用人单位事故应急预案与演练记录备案
	魏县
应急管理局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352号公布，根据2024年1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十六条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352号公布，根据2024年1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规定应当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应急预案备案登记建档制度，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没有按照规定报送应急预案备案的责令整改并按照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给与备案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建筑物名称的命名、更名备案
	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河北省地名管理规定》（2010年11月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发布）第十七条。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地名提出命名、更名申报单位的申请报告材料。
2.审查阶段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对地名命名、更名进行调查和论证，征求群众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情况的审理等。
3.决定阶段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审核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阶段责任:通过审核的，报政府审批，并报省民政厅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变更后的地名及时向社会公布，推广使用。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
3.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5.在工作中产生腐败行为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
	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根据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2.《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1994年11月15日建设部令第40号发布，根据2004年7月20日《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第十条；

3.《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工作导则》（建办房〔2015〕45号）全文；

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网签备案工作的指导意见》（建房〔2018〕128号）全文；

5.《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业务规范（试行）的通知》（建房规〔2019〕5号）全文；

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提升房屋网签备案效能的通知》（建房规〔2020〕4号）全文；

7.《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放（委托）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和向县级延伸一批公共服务事项的通知》（邯政办字〔2024〕10号）。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网签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网签备案，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网签备案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网签备案，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备案
	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单位备案
	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河北省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管理规定》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
	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业主委员会备案
	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物业管理条例》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公路工程工地试验室备案
	交通运输局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运工程工地试验室管理工作的意见》（厅质监字〔2009〕183号）
	1. 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责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必要时可组织现场检查。

3. 决定责任 ：作出备案或者不予备案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 送达责任 ：制发相关文书，将备案结果通知备案人，并进行信息公开。5. 事后监管责任：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做出警告、责令整改等决定，确保工地实验室规范运行。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执法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审核义务，对应当予以确认的不予确认，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确认。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3.相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4.相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时收费标准备案
	交通运输局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
	1. 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责任：对备案材料进行合法性、真实性审查，可根据需要进行实地核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处理意见。
3. 决定责任：作出备案或者不予备案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 送达责任：制发相关文书，将备案结果通知备案人，并进行信息公开。
5. 事后监管责任：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对备案后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执法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 对符合备案条件的申请不予备案的。
2. 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申请通过并予以备案的。
3. 未严格履行审查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4. 擅自增设或变更备案程序和条件的。
5. 在对备案文件审查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6. 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7. 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机动车维修工时单价备案
	交通运输局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1. 受理责任：公示材料清单，一次性补正告知，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说明理由）。
2. 审查责任：核查备案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必要时实地查验。
3. 决定责任：及时作出备案或不予备案决定（不予备案需说明理由）。
4. 送达责任：制发文书、通知备案人，公开备案结果。
5. 事后监管责任：建立监管机制，监督维修机构执行备案单价。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执法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 不按照规定实施备案和黑名单制度的。
2. 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
3. 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4. 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益的。
5.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资格预审文件、资格预审结果、招标文件、中标结果的备案
	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河北省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冀交法〔2024〕24号）
	1. 受理责任 ：对备案登记单位提交的备案申请，依照项目管理权限进行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办理备案的相关事宜（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责任 ：对备案文件进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审查，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补正，不符合法定条件的退回；发现不合规的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处理意见。
3. 决定责任 ：作出备案或者不予备案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 送达责任 ：制发相关文书，将备案结果通知备案人，并进行信息公开。
5. 事后监管责任 ：加强对备案后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不定期抽查招标人是否按备案文件开展招投标工作，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执法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 对招标投标活动依法负有行政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项目审批、核准部门不依法审批、核准项目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3.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对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的行为不依法查处，或者不按照规定处理投诉、不依法公告对招标投标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4.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内河通航水域安全作业和活动备案
	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

《船舶试航活动通航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海通航〔2023〕34号）
	1. 受理责任：公示备案所需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
2. 审查责任：对备案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必要时可进行实地核查。
3. 决定责任：作出备案或不予备案的决定，不予备案的说明理由，按时办结。
4. 送达责任：将备案结果通知备案人，及时公开备案信息。
5. 事后监管责任：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对备案后的作业和活动进行监督，依法处理违法违规行为。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执法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不予办理的。
2.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予以受理、办理的。
3. 后续监管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
4. 在备案办理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6.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托育机构备案
	魏  县  卫  生  健  康  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卫人口发〔2019〕58号）
《关于印发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卫办人口发〔2019〕25号）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备案所需资料。             2.审核责任：符合条件的，审核通过；不符合条件的，不予通过。                                      3.决定责任符合条件的：做出核准备案决定，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核准备案。                             4.送达责任根据办理方式现场或线上告知。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托育机构的指导，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而不予受理，且不说明原因及依据的；2.对不符合条件，而予以受理的；3.不依法履行审批责任，对需要补充材料，不能一次性告知和说明情况的；4.未严格按政策规定核准办理，或因政策把关不严放宽条件认定，并造成不良后果的；5.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用人单位事故应急预案与演练记录备案
	魏  县  卫  生  健  康  局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审查意见，并签字确认。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不予许可的应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对许可的进行系统申报；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5.事后监管责任：监督用人单位落实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包括设置警示标识（如GBZ158标准）、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防护用品，并确保劳动者正确使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条及GBZ/T203高毒物品告知规范）。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用人单位生产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用人单位，而予以受理的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许可用人单位开展使用高毒物品的；

4、未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核准申报办理的，或因政策把关不严的放开条件认定，并造成不良后果的。

5、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民办非企业单位人员备案
	县民政局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办发〔2016〕46号）
	1.受理责任 ：根据相关规定，对备案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补正的全部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必要时可进行实地核查或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3.决定责任 ：对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予以备案；不符合的，不予备案并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 ：将备案结果以适当方式通知申请人，如备案成功，告知其相关后续事项。

5.监管责任 ：对民办非企业单位人员备案后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开展其他后续监督管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应尽义务，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不予备案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予以备案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备案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或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未依法说明不受理备案申请或者不予备案的理由的；

4.在备案工作中违反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设定或者实施备案的；

5.在办理备案、实施监督检查时，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6.违法实施备案，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7. 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8.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养老机构备案
	县民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1.受理责任：受理养老机构备案申请材料，对材料的齐全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必要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组织专家评审或实地考察，提出初审意见。

3.决定责任：法定告知，作出予以备案或者不予备案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信息公开，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应尽义务，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养老机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不予备案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2.未说明不受理养老机构备案申请或者不予备案的理由的；

3.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养老机构予以备案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备案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第14条、第23条、《宗教事务条例》第36条、第37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受理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许可决定的；
3.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担任或离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备案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第14条、第23条、《宗教事务条例》第36条、第37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受理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许可决定的；
3.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施工安排备案
	魏县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网签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网签备案，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水利工程拆除和爆破工程备案
	魏县水利局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网签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网签备案，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措施方案备案
	魏县水利局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网签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网签备案，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验收工作计划备案
	魏县水利局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网签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网签备案，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验收鉴定书备案
	魏县水利局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网签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网签备案，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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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备案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专项验收成果文件备案
	魏县水利局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网签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网签备案，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备
	魏县水利局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46号）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
《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核对信息。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网签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网签备案，并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相关资料，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备案
	经营主体备案
	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4.送达责任：出具备案证明，按规定送达。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备案的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4.违反法定程序备案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6.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